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譚局長：  
 

《 2012年立法會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
煩請政府當局澄清，就根據《立法會條例》(第 542章 )(下
稱 "主體條例 ")第 36(1)(b)條舉行的補選而言，《 2012年立法會

(修訂 )條例草案》擬議新訂第 39(2A)(b)條的效果為何。首先，是

否有可能出現這一情況，即根據主體條例第 36(1)(b)條舉行的補

選會與換屆選舉 (不論是如期還是押後舉行 )於同日舉行 (而被終

止的功能界別選舉程序是屬該換屆選舉的原本部分的 )？若上述

情況有可能出現，則擬議的喪失資格規定是否適用 ?  
 
此外，主體條例第 39(2)條英文本的 "also"一字，其對應

中文本為 "即 "。然而，在擬議第 39(2A)條， "also"一字的對應中

文本則為 "亦 "。請問兩者是否有不一致的問題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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